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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的通知》（自

然资规〔2023〕1号）《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财综〔2023〕10号）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乐山市人民政府批准，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于2025年12月30

日10:00在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二楼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市场公开拍卖出让四川省沐川县天心湾地热普查探矿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

名称：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场所：乐山市市中区春华路西段553号

二、矿业权交易平台

名称：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

场所：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

三、出让探矿权相关情况

四、竞买资格和相关要求：

（一）独立法人，不接受联合体竞买。

（二）未被列入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中的“严重违法名单”。

（三）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经营异常名录”“安全生产领域严重失信惩戒名单”。

（四）未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五、出让方式及交易时间、地点

（一）出让方式

本宗探矿权采用有底价增价方式拍卖出让，自由竞价，价高者得。本次拍卖的竞买人不得少于3家，若竞买人少于3

家，出让人按照相关规定停止该宗探矿权拍卖。

（二）交易时间：2025年12月30日10:00。

（三）交易地点：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二楼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市场。

六、获取拍卖文件的途径和申请报名的起止时间及方式

（一）获取拍卖文件的途径

凡有意竞买者请于报名截止前，到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三楼交易市场咨询、索取拍卖文件及相关资料。详细

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拍卖文件，拍卖文件可在中共乐山市委乐山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leshan.gov.cn/syx/sz-

rzyhghj/zfxxgk/index.html）下载。相关信息查询可登录以下网站：自然资源部网站（http://www.mnr.gov.cn/）、四川

土地矿权交易信息网（http://202.61.89.138:800/）、中共乐山市委乐山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leshan.gov.cn/

syx/szrzyhghj/zfxxgk/index.html）、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ggzyjy.sc.gov.cn/）、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网站（http://lsggzy.com.cn）。

（二）申请报名的起止时间及方式

1.本次探矿权出让实行网上报名，竞买申请人须于公告之日起至2025年12月29日17:00前通过乐山市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lsggzy.com.cn）完成网上报名和缴纳保证金。

2.已完成网上报名的竞买申请人须于2025年12月29日17:00前（节假日除外）凭保证金交款凭据（以到账为准）及拍

卖文件规定的相关资料到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三楼）办理竞买手续。

3.本次报名不接受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口头竞买申请。

七、竞买风险

本次探矿权出让采用拍卖方式，竞买人在参与竞买前，应自行到矿业权所在地实地踏勘调查，真实了解可能存在的风

险情况，其竞买及探矿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一）竞买人应遵循“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参与本次矿业权出让竞买，对所提交的文件和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合

法性负责。对违反公共资源交易法律法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竞买人，将按规定对相关失信单位和失信个人实施联合

惩戒，存在出让文件中相关违约情形的，已缴纳的竞买保证金及交易服务费不予退还。

（二）矿产资源勘查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的特点，可能存在出让区范围内未取得明显勘查成果、因安全生产的相关要

求，探矿权转采矿权时，与周边已设采矿权或村庄等需留设安全范围，可能造成该安全范围区域不能转采、因法律法规、国

家或地方的产业、环保、规划等相关政策原因，探矿权勘查必须终止或者探矿权不能转为采矿权的情况。对此，竞买人需

详细了解，认真考虑，谨慎决策，并自行承担可能产生的勘查费用和一切风险。

（三）探矿权投资存在不可预计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环境保护等要求影响，国家产业政策或者

矿产资源规划调整影响，不可抗力影响，以及勘查涉及的土地、林权、道路、地下管线、水电供给、地上建构筑物、地表附着

物、废渣占地堆放、社群关系等外部条件影响。对此，竞买人报名前应自行前往探矿权所在地实地踏勘，对探矿权的勘查

开发条件等情况进行全面了解，竞买人报名参与竞买即视为竞买人已充分了解该探矿权的相关情况，并自行承担可能产

生的一切风险。

（四）本次拟出让探矿权已有地质工作程度为草根阶段。竞买申请人报名参与竞买，即视为对探矿权现状无异议，对

拍卖出让文件内容清楚并愿意受其约束，竞买申请人不得以探矿权的现状或瑕疵异议对成交结果及因此签订的相关文件

提出抗辩，并对自己在拍卖活动中的行为承担一切法律及经济责任。

（五）竞买人竞得探矿权后，若在出让矿业权范围开展勘查工作，涉及用地、用林、用水、用电等，应依法办理相关手

续。如在施工过程发现历史文化遗存应立即上报文化广电体育旅游部门。

（六）本次交易出让仅为探矿权，不包括土地使用权和其他物权。出让探矿权范围内的土地、地上附着物（含果、竹、

木、坟墓等）的使用和补偿均由竞得人与权利人按相关规定协商解决，相关费用由竞得人自行承担，存在以上问题无法协

调处理而影响勘查的风险，由竞得人自行承担。

八、对交易矿业权异议的处理方式

如对出让的探矿权存在异议，请在报名截止前以书面方式提出。

九、违约责任及失信联合惩戒相关提示

（一）探矿权竞买人、竞得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承担违约责任，视为自动放弃探矿权，已缴纳的拍卖保证金、交易服

务费、出让收益不予以退还，已签订的探矿权出让合同自动终止，出让方有权对该宗探矿权另行出让或以其他方式处置。

取消违约方三年内在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市场参加矿业权出让的竞买资格，并在市级以上（含市级）媒体和相关网站向社

会公示，按照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失信联合惩戒要求，将其纳入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严重违法失信“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1.提供虚假文件或隐瞒事实，骗取竞买资格的；

2.竞买申请人违反法律法规，采取弄虚作假或其他不正当手段扰乱正常交易秩序或骗取交易结果的；

3.竞得人拒签或因竞得人原因未按《乐山市探矿权拍卖出让公告》《乐山市探矿权拍卖出让须知》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

签订《成交确认书》的；

4.竞得人未按照《乐山市探矿权拍卖出让公告》《乐山市探矿权拍卖出让须知》《成交确认书》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向

出让方申请签订《探矿权出让合同》的；

5.竞得人未按照《探矿权出让合同》《缴款通知书》要求，在缴款通知书规定时限内足额缴纳探矿权出让收益和滞纳金

的；

6.竞得人未按照《乐山市探矿权拍卖出让公告》《乐山市探矿权拍卖出让须知》《探矿权出让合同》要求，逾期不申请办

理探矿权登记手续的；

7.竞买申请人或竞得人有其他违背法律法规、《乐山市探矿权拍卖出让公告》《乐山市探矿权拍卖出让须知》《成交确认

书》的规定的行为。

（二）因不可抗力原因或国家政策调整致使竞得人未能取得探矿权或延期取得探矿权，由竞得人、出让人双方协商解

决。

十、其他内容

（一）竞买人可向沐川县自然资源局书面或现场咨询矿业权相关信息。

（二）本次成交价仅为探矿权出让收益，不包括其他规费、税费等费用。竞得人在签订《成交确认书》且成交公示期满

后与出让人签订《探矿权出让合同》，税务部门依据自然资源部门推送的费源信息开具缴款通知书。竞得人在收到缴款通

知书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缴纳本次拍卖竞争确定的成交价金额。

（三）竞得人自取得缴款凭证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应向矿业权登记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探矿权登记。自签订《探矿权

出让合同》之日起1年内，应编制勘查方案，申请办理勘查许可，所需费用由竞得人自行承担。未取得勘查许可证，不得进

行矿产资源勘查作业。

（四）竞得人自取得勘查许可及水保、环评等相关手续起，应尽快启动勘查工作，且应严格按照《绿色地质勘查工作规

范》（DZT 0374-2021）开展勘查。

（五）竞得人经过地质勘查工作，如果查明有可采地热（理疗热矿水）资源可申请办理探矿权转采矿权，并按《财政部 自

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财综〔2023〕10号）《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关于印发<四川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规〔2023〕10号）的规定，缴纳

矿业权出让收益。

（六）勘查（或采矿）工作涉及的用地、用林、用水、用电等，由竞得人自行依法依规办理有关手续，相关费用由竞得人自

行承担，该费用不计入矿业权出让收益。

十一、特别提示

（一）探矿权出让收益不含生态环境评价、矿山用地、林地补偿及道路建设、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矿权交易服

务费等费用。矿业权占用费、资源税等按法律、法规应征的税费另行计征。

（二）勘查活动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地质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土地复垦等其他事项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执行。

（三）在拍卖成交后竞得人因自身原因出现不签订出让合同、不按时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等悔拍、违约行为，将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相关规定追究竞得人违约责任，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并交由市级财政处置。重新拍

卖时，原竞得人不得参加竞买，重新拍卖的价款如低于本次拍卖成交价款，造成的差价由原竞得人承担补齐。

（四）竞得人取得探矿权后，要严格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落实相关措施，保障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

十二、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三楼；

联系电话：0833-4602796(沐川县)、0833-2442919（交易咨询）、0833-2441263（赵女士）。

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12月2日

广告

乐山市探矿权拍卖出让公告
乐市自然资规划公〔2025〕18号

探矿权名称

序 号

地理位置

勘查矿种

出让年限

勘查范围

拐点坐标

矿区面积：4.1693km2

起拍价

其他要求

四川省沐川县天心湾地热普查

2025-拍-52号

乐山市沐川县永福镇

地热

5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1万元

竞买申请人对《乐山市探矿权拍卖出让公告》《乐山市探矿权拍卖出让须

知》和出让探矿权现状有异议，应在报名申请前以书面形式送达交易中心。

竞买申请人一旦提交申请，即视为对本公告和出让探矿权现状无异议，对拍

卖出让文件内容清楚并愿意受其约束，竞买申请人竞得矿权后不得以不清楚

探矿权现状或该探矿权存在瑕疵为由对成交结果及因此签订的相关文件提

出异议，并对自己在拍卖活动中的行为承担一切法律及经济责任。在《探矿

权出让合同》签订前，对拍卖过程中产生的异议，由拍卖人予以解释。在《探

矿权出让合同》签订后产生的争议，按合同约定执行。

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103°56′40.112″

103°57′28.065″

103°57′28.347″

103°57′41.994″

103°57′41.868″

103°58′08.426″

103°58'08.547"

103°58'45.063"

103°58′45.212″

103°58′25.295″

103°58′25.429″

103°56′40.685″

勘查区面积

保证金

4.1693平方公里

28°51′01.560″

28°51′01.933″

28°50′33.679″

28°50′33.784″

28°50′46.450″

28°50′46.654″

28°50'34.313"

28°50'34.590"

28°50′19.327″

28°50′19.176″

28°50′05.536″

28°50′04.727″

5万元


